
新北市政府115年度人事資訊系統研
習-中等以下學校及敘薪

同榮國小人事管理員 -邱晉玄



大綱

 一、基礎概念

 二、提敘要件/年資

 三、代理教師敘薪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一、基礎概念-教育部重要教師敘薪法規

●教師待遇條例  (104年06月10日)

 【附表一 教師薪級表】

 【附表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薪級起敘基準表】

●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105年02月18日)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  (106年11月06日)

 【附表 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114 年 06 月 27 日)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103年08月05日)

 ＃重要-教育部函釋



一、基礎概念-師資培育制度變革

區分 對象 取得教師資格適用法規 相關規定

舊制專任教

師

師資培育法(83.2.7)
施行前進入師範院

校者。

一、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

法。

二、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校長暨

教師資格標準。

公費分發生，實習一年，支領月

薪(核敘有案180薪點)。

備註:登記制教師證，舊制實習年

資可提敘一級 (190薪點)及採計退

休、資深優良教師年資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5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2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32


一、基礎概念-師資培育制度變革

區分 對象 取得教師資格適用法規 相關規定

新制專任教

師

師資培育法(83.2.7)
施行後至92.7.31前
進入師範院校或設

有教育學程之大學

院校者。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

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 。

經初檢取得實習教師證，參加教

育實習一年（領實習津貼8000元）

，期滿後經複檢合格，取得合格

教師證書。

備註:得以教學年資折抵教育實

習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5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2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21


一、基礎概念-師資培育制度變革

區分 對象 取得教師資格適用法規 相關規定

新新制專任

教師

(師培-舊制)

92.8.1後進入師範院

校或設有教育學程

之大學院校者。

師資培育法(106.6.14修正前-舊
制)

經教育實習半年，經參加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及格後，取得教師證

書。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50001


一、基礎概念-師資培育制度變革

區分 對象 取得教師資格適用法規 相關規定

新新新制專

任教師

(師培-新制)

1.舊制生(包含已實

習和未實習):107年
1月31日以前取得

師資生資格且已修

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者。

2.新制生：107年2月
1日起取得師資生

資格者。

師資培育法(106.6.14修正後-新
制)

1.舊制生：過渡期內，舊制生 (未
實習者)可選擇舊制 (先實習再考

試)或新制(先考試再實習 )。

2.新制生：依新制 (先考試再實

習)

備註:修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教師資格考試→完成實習→
取得教師證書→參加教師甄試。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50001


一、基礎概念-師資培育制度變革

試用教師

一、具有「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第 8、9、11各條規定學歷資格，而未修教育專
業科目學分者，如應聘擔任中等學校教師時，得登記為試用教師。  
二、領有臺灣省教育廳登錄之試用教師證書。  
三、試用教師試用期限，最多為 7年，期滿仍未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不予續聘。
四、83.2.7以前進用者，教師資格取得以登記(舊制)方式辦理；83.2.7~84.11.15進用者
適用檢定(新制)之規定，84.11.16以後不再進用試用教師。  



一、基礎概念-教師證

教育部113年3月6日臺教師 (四)字第1132600518號函

「中等學校任教科別教師證書對照表」

●高中任教科別教師證書對照表

●職校群科任教科別教師證書對照表

●國中任教科別教師證書對照表

＃聘書之任教科別必須和教師證科別一致

●115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任教科別適用證書對照表

參閱教師證樣本



一、基礎概念-教師證

●教師證書是否有十年失效之問題?
教育部101年4月6日臺國(三)字第1010054643號函

教育部95年11月22日台中(三)字第0950167062號函

教育部98年10月23日臺國（三）字第0980162186號函

重點:92年8月1日「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

92年8月1日後取得，原則上無失效問題。

92年8月1日前取得，自取得證書日起至92年8月1日期間證書
無超過10年未任教之情況，則證書原則上持續有效。



一、基礎概念-教師證

●因教師證書核發作業期間無法取得教師證書之新進教師（含代
理教師）辦理敘薪作業疑義

【教育部109年9月3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90096816號函】

重點:106年6月14日「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教師資格考試與教
師實習順序調整為先資格考試後實習

於新進教師（含代理教師）敘薪作業時，因請證作業時程需要，
得先以切結再後補教師證書方式辦理。上半年切結截止日期以
4月30日為限，下半年切結截止日期以10月31日為限。



一、基礎概念-教師證

●曾任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年資，其教師證書科別與聘任
科別認定疑義

【教育部110年6月2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018030號函】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職前曾任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
師年資，教師證書科別與聘任科別依「中等學校任教科別教師
證書對照表」認定，屬於同群-專長者，或未區分專長之群別屬
於同群者，可採計該段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年資，辦理
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基礎概念-教師證

●曾任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年資，其教師證書科別與聘任
科別認定疑義

【教育部110年6月9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070291號函】

依本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18030號函釋，自110年6月2日起
可採計旨揭年資辦理提敘或重行敘定，其符合之私校專任教師
年資並不以110年6月2日後年資為限。教師倘具旨揭年資，其重
行敘定之生效日，當事人自上開函釋起30日內申請者，得追溯
自110年6月2日起生效；於30日後申請者，自申請之日生效。

教師倘具旨揭年資，其重行敘定之請求權，自110年6月2日起
10年內不向各主管機關或學校提出申請而消滅。



一、基礎概念-教師證

 Q1.具【中等學校－應用外語科(英文組)】教師證，得否參加【國中英語科】教
師甄選?
 Q2.具【高級中等學校國文科】教師證，得否參加【國中國文科】教師甄選?
 Q3.具【中等學校工藝科】教師證，得否參加【高中生活科技科】教師甄選?
 Q4.具【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科】教師證，得否參加【高中資訊科技科】教師甄
選?
 Q5.具【高級職業學校資訊科】教師證，得否參加【高中資訊科技科】教師甄
選?



一、基礎概念-學歷

•國內大專院校查詢：【https://udb.moe.edu.tw/ulist】
下列哪些宗教研修學院經教育部核准立案?
1.臺北基督學院

2.一貫道崇德學院

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

4.唯心聖教學院

5.福智學校財團法人福智佛教學院

【偽造畢業證書案】



一、基礎概念-學歷

•國內宗教學院認證-摘錄教育部國外學歷審查小組網站QA



一、基礎概念-學歷

•國外學歷認證：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 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

(113年起新修正簡化檢附證件)
1. 須已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之國外學校，其學歷始予採認；如未列
入名冊者，得請教育部協助認定。

2. 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及經公證之中文譯本。

※未能符合上述採認條件，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審
查。



一、基礎概念-學歷

•國外學歷應檢附證明文件：

□已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之國外學校資
料影本。(請至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外國大學校院參考名冊專區列印)

□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
及經公證之中文譯本。

※未能符合上述採認條件，依「大學辦理
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審查。



一、基礎概念-學歷

•國外學歷認證：【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第4條(節錄)：畢業學校應為已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

【名冊請至教育部國際兩岸教育司及網站查詢】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aspx?n=E8380E03A0E16960&s
ms=D2E10027BB4EC183
第5條(節錄)：應自行檢具文件-國外學歷畢業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均須
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附中文翻譯)；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
核發之入出國紀錄(移民署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自然人憑證線上申請】或護
照影本)
【內政部移民署線上申辦-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https://ncp.immigration.gov.tw/GlobalQA/



一、基礎概念-學歷

•國外學歷認證：【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查驗國外學歷相關網址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s://www.boca.gov.tw/np-45-1.html)
教育部國外學歷審查小組網站-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
修推廣學院(國外學歷審查小組) 
(https://certificate.moe.gov.tw/foreign/a/home/index.htm
l)

https://www.boca.gov.tw/np-45-1.html
https://certificate.moe.gov.tw/foreign/a/home/index.html
https://certificate.moe.gov.tw/foreign/a/home/index.html


一、基礎概念-學歷

•國外學歷認證：【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第6條(節錄)：修業期限，指申請人停留於當地學校之修業時間，其規定如下：

一、持高級中等學校學歷者，累計修業時間應符合當地國學制之規定。

二、持學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三、持碩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八個月。

四、持博士學位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六個月。

五、碩士、博士學位同時於同校系（所）修習者，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二十四個
月。

六、以專科學校畢業學歷或具專科學校畢業同等學力進修學士學位者，累計修業
時間至少須滿十六個月。



一、基礎概念-學歷

教育部解釋令-疫情期間停留於當地學校修業期限

教育部109年5月19日臺教高（五）字第 1090056111B號令

核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有關各大專校院辦理國外學歷採認一案，請
依下列說明事項辦理：

一、本部考量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嚴峻，各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應依大
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對照國內外學制情形，除以申請人
所持國外學歷當地國學制、修業期間學校行事曆及入出國紀錄之外，亦宜審酌當
地國防疫彈性措施（邊境管制及遠距教學）等綜合判斷進行採認。

二、我國學校嗣後針對疫情期間返國學生之國外學歷，如其停留當地國時間，加
計其因當地國防疫限制入境或因學校防疫改採遠距教學而未停留當地國時間，滿
足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所定修業期限者，得予採計。



一、基礎概念-學歷

教育部解釋令-疫情期間停留於當地學校修業期限

教育部109年5月19日臺教高（五）字第 1090056111B號令

核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有關各大專校院辦理國外學歷採認一案，請
依下列說明事項辦理：

三、上開遠距教學得予採計為申請人停留當地學校修業期限，以當地國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措施期間為限，並應請是類學生出具當地國及學校證明文件
，以利各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時綜合判斷。

四、承上做法舉例如后：甲生持A國碩士學歷申請採認，其停留A國六個月，A國學
校因疫情關閉全數課程改採遠距教學，甲生返回母國遠距學習六個月，達成畢業
條件並取得學位，其修業期間得併採計為十二個月，滿足法定八個月期限。



一、基礎概念-學歷

教育部解釋令-疫情期間停留於當地學校修業期限

教育部110年1月25日臺教高 (五)字第1090185326B號令摘要

本解釋令適用對象為疫情期間獲得國外大學入學許可，惟因當地
國防疫限制入境或因學校防疫，改採遠距教學而未前往留學國之
學生。……
上開遠距教學期間得予彈性採計為申請人停留當地學校之修業期
限，並以當地國及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措施期間為
限，且應請是類學生出具當地國及學校證明文件，以利我國學校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時綜合判斷。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教師待遇條例第  4 條
●薪級：指本薪（年功薪）所分之級次。

●薪點：指本薪（年功薪）對照薪額之
基數。

●本薪：指教師應領取之基本給與。

●年功薪：指高於本薪最高薪級之給與。

 Ex.大學 本薪190-450，年功薪475-625
      碩士 本薪245-525，年功薪550-650
      博士 本薪330-550，年功薪575-680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起敘：按其所具學歷，依「教師待遇
條例」之規定，認定其起支薪級標
準者並自教師到職之日起生效。
(教師待遇條例第 8條)教師應於到
職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齊學經歷證
件及教師證書，送請學校辦理敘定
薪級。(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Q：A師大學畢業/B師碩士畢業/C師博士畢業，均具國小教師證書，參加新
北市國小教師甄選錄取，無職前年資，應如何核敘？

 A師：以大學學歷起敘，核敘29級190薪點。

 B師：以碩士學歷起敘，核敘24級245薪點。

 C師：以博士學歷起敘，核敘19級330薪點。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規定，初任教師以學歷起敘】

Q：承上，A師同時具「新世紀福音神學院」/ 「中國廚藝訓練學院」碩士班畢
業證書，可否以碩士學歷起敘?【學位須經教育部認可】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提敘：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
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一、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公
營事業人員、政務人員、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
員、護理教師、運動教練、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
究人員等級相當之年資。

二、後備軍人轉任教師，採計等級相當之軍職年資。

三、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年資，每次期間三個月以上累積滿一年者，提敘
一級。

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教師待遇條例第 9條第1項)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改敘：中小學教師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重行審定薪級。 (教師待遇條例第 10條) 
【註:全部範例參閱本市敘薪須知，舊制改敘方式為先採計服務年資扣除進修年資
，係104年以前經學校同意在職進修，現已屬少數特例】

以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取得碩士學位，提敘薪級三級；逕修讀取得博士
學位，提敘薪級五級。

以碩士學歷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級二級。

敘薪須知-範例五：取得【碩士/博士】學位改敘，以現敘薪級為基準，提敘薪級【3級
/2級】。

（一） 取得【碩士/博士】學位，以現敘○級○○○薪點為基準，提敘薪級【3級/2級】。

（二） 核敘薪級為〇級〇〇〇薪點，並提高本職最高薪為【10級525薪點/9級550薪
點】。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改敘生效日：中小學教師依本條
例第十條規定，於在職期間取得
較高學歷申請改敘薪級，經敘定
者，自申請之日生效。 (教師待
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10條)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Q：某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後於7月或8月辦理改
敘，對於該師有何差異？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17條規
定，教師成績考核結果應自次學年度八月一日執行。第
四條所定薪給總額，以次學年度八月一日之本薪（年功
薪）及其他法定加給為基準計算之。……】

 差異點-考核獎金計算基準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初任：係指第一次接受聘約【註:含私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或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2條)

●轉任：指教師離職後重新接受聘約者。

教師待遇條例第 11條第1項-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校
教師

教師待遇條例第 11條第2項-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

教師待遇條例第 11條第3項-公、私立學校教師轉任私立學校教
師時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公校轉任公校敘薪：依原敘薪級核敘。(教師待遇條例第 11條第1項) 註:等考核通
知書

敘薪須知-範例八：現職教師經公開甄選錄取調入，依原校最近一年核定薪級或最近一年考核結果
銜接支薪。

 (一) 係○○學年度經【新北市 /○校聯合/本校自辦】(＊請依當年度簡章名稱填寫 )公開甄選，教評會
審查通過合格聘任。

 (二) 依○○學年度成績考核通知書銜接支薪 ，核敘○級○○○薪點支薪。

 敘薪須知-範例九：現職教師經【新北市超額教師／市 內／市外】達成介聘，依原校最近一年核定
薪級或最近一年考核結果銜接支薪。

 (一) 係○○學年度【新北市超額教師／市內／市外】達成介聘，並經教評會審 查通過合格聘任。

 (二) 依○○學年度成績考核通知書銜接支薪 ，核敘○級○○○薪點支薪。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私校轉任公校敘薪：中小學教師按其初任教師之學歷依第
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起敘，並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三項
及第四項規定提敘薪級；其已取得較高學歷者，並依前條
規定辦理改敘。【教師待遇條例第  11條第2項第1款】

依起敘→提敘→改敘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私校轉任公校敘薪

敘薪須知範例七之一：公開甄選分發，【大學/碩士/博士】畢，檢定制，有私校教師職前年資
及取得較高學歷。(依教師待遇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核敘薪級)
 (一) 係○○學年度經【新北市/○校聯合/本校自辦】開甄選，教評會審查通過合格聘任。

 (二) 具合格教師證（檢定制）。

 (三) 初任教師時係○○畢，自○級○薪點起敘，採計職前年資○年，提敘○級：

 1. ○年○月至○年○月任○○國小代理教師○年○個月。

 2. ○年○月至○年○月任○○國小專任教師○個月。

 (四)○年○月取得○○學位，以○級○薪點為基準，提敘薪級○級，核敘薪級為

 ○級○薪點。



一、基礎概念-敘薪名詞定義

●重行敘定：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第1項)教師薪級經敘
定後，如有不服，得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敘明
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規定程序於三十日
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提起救濟(第3項)於規定期限內提出
申請者，經敘定後自到職之日起生效；逾期提出申請者，經敘定
後自教師申請之日起生效。

Q：教師到職係以碩士起敘，於簽收敘薪通知書30日後始告知學
校具有博士學位，可否回溯自到職日起敘???【超過30日自提出
時生效】



 二、提敘要件/年資

●要件一、服務成績優良(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曾任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之年
資，其考績（成）列乙等或七十分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二、曾任公營事業機構具公務員身分之年資，依權責機關（構）訂定之成績考核法
令辦理之考核，成績列乙等或七十分或相當乙等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三、曾任政務人員之年資，繳有其服務機關出具未受懲戒之證明文件者。

四、曾任依法令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成績考核列乙等或七十分或相當乙等以上
，繳有證明文件者。



二、提敘要件/年資

●要件一、服務成績優良(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五、曾任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師、研究人員之年資
，繳有原服務學校出具之年資（功）加薪（俸）證明者；曾任年資已達最高年功薪，繳有服務成
績優良證明文件者；或依原服務學校自訂之評鑑規定經核定通過或經認定表現績優免接受評
鑑，繳有證明文件者。

六、曾任專科以上學校護理教師或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之年資，繳有原服務學校、機關（構）出具之年資（功）加薪（俸）證明者；曾任年資已達最高年
功薪，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七、曾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教師、護理教師、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私立代用
國民中學職員、職業訓練師、公立學校未辦理銓敘審定職員、各級學校運動教練之年資、中
小學教師曾任公立幼兒園園長、教師之年資，成績考核結果列乙等或七十分或相當乙等以上
，繳有證明文件者；曾任職務未有辦理成績考核規定，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二、提敘要件/年資

●要件一、服務成績優良(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八、曾任海外臺灣學校或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校長、教師、海外僑校教師之年資，繳
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九、曾任聘用人員、約僱人員、公立托兒所教保人員、國軍編制內聘用人員、各類
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之年資、大專教師曾任具有規
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之任職年資、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進用之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私立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
教師、公立醫院作業基金進用醫師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十、中小學教師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之私立幼兒園園長、教師年資、已取
得教師資格之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之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
者。



二、提敘要/年資

●要件一、服務成績優良(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十一、中小學教師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之年
資，成績考核考列甲等，繳有證明文件者。

十二、曾任民選縣（市）長、鄉（鎮、市）長之年資，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日
臺灣省鄉鎮縣轄市長成績考核辦法廢止以前任職，繳有年終考成列乙等或相當乙
等以上證明文件，或於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同辦法廢止以後任職，繳有其服務
機關出具未受懲戒之證明文件者。

十三、曾任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認定等級相當之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
良證明文件者。

前項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應經主管機關或服務學校審查通過。



二、提敘要件/年資

●要件二、職務等級相當(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條第1項)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所定等級相當，依下列規定認定：

一、初任教師、私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之教師及公、私立學校轉任私立學校之教
師薪級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本條例第八條或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起敘薪級以上年資，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二、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薪級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本
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原敘薪級以上年資，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三、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現敘薪級以上年資，得認定職
務等級相當。

●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



二、提敘要件/年資

●提敘年資應附證件及函釋：【重要!!!本市敘薪須知】

類別一：曾任公、私立學校長期 (連續3個月以上 )代理教師年資

類別二：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或技術教師年資

類別三：曾任公、私立學校試用教師年資

類別四：曾任專任講師或助教年資

類別五：曾任台商、海外僑校學校任教年資

類別六：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年資

類別七：曾任公立學校職員年資

類別八：曾任約聘人員、約僱人員及約聘、僱專任運動教練年資



二、提敘要件/年資

●提敘年資應附證件及函釋：【重要!!!本市敘薪須知】

類別九：曾任交通、關務、公營事業人員年資

類別十：曾任職業訓練師年資

類別十一：採計預備軍官年資

類別十二：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含曾任訓儲預備軍（士）官年資）

類別十三：曾任軍事教官年資

類別十四：曾任軍中聘任人員年資

類別十五：曾任私立幼兒園園長、 專任教師年資

類別十六：曾任公、私立幼兒園代理教師年資



二、提敘要件/年資

●提敘年資應附證件及函釋：【重要!!!本市敘薪須知】

類別十七：曾任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年資

類別十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助理教師年資

類別十九：曾任公(私)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Q.不屬上開十九類年資可否提敘? 是否也要填入申請書?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教師敘薪應附證件檢核表 (表一 )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教師敘薪應附證件檢核表 (表二 )



二、提敘要件/年資



二、提敘要件/年資



二、提敘要件/年資



二、提敘要件/年資-代理教師

Q.公立中小學教師採計職前曾任公私立中小學代理教

師年資，是否以代理學校編制員額職務(懸缺)為限?

A.教育部98年5月7日台人（一）字第0980052080A號函

，不以代理學校編制員額職務(懸缺)為限



二、提敘要件/年資-代理教師

Q.公立中小學專任教師職前曾任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
代理教師年資(職務等級不相當)得否採計提敘?

A.教育部101年9月21日台臺人(一)字第1010175971號
函，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年資不受職務等級
相當之限制



二、提敘要件/年資-代理教師

Q.公立中小學代理教師年資6個月可否和私立
中小學代理教師年資6個月併計提敘?

A.教育部88年4月6日台（88）人（一）字第
88036058號，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之代理教
師年資可併計



二、提敘要件/年資-代理教師

Q.私立中小學代理教師年資6個月可否和私立
中小學專任教師年資6個月併計提敘?

A.不同性質年資不得合併計算。



二、提敘要件/年資-代理教師

Q.折抵教育實習之代課、代理等相關年資，得
否採計提敘薪級?
A.教育部86年10月24日台人（一）字第  
86106242號函暨87年09月11日台人（一）字
第87099736號書函規定略以，87學年度起前
經作為折抵教育實習之代課、代理等相關年資
，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二、提敘要件/年資-代理教師

Q.民國97年 9 月至 98 年 7 月任臺北市公立
學校代理教師未滿1年，得否採計提敘?

A.依教育部98年11月11日台人（一）字第
0980179265號函，從寬視為 1 學年



二、提敘要件/年資-代理教師

Q.【國小】正式教師得否採計【幼兒園】代理教師年資提敘

薪級?

依據教育部114年5月14日臺教人  (二 )字第

1140041480A號函意旨，114年5月14日以後初任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始得採計。條件(1)公開甄選合格進

用(2)代理期間3個月以上(3)服務成績優良



二、提敘要件/年資-公務人員

Q.公務人員考試分發實務訓練期間得否採計教師提敘年
資?

A.公務人員職前年資：1. 訓練期間尚未取得考試資格，不予
採計。2. 公務人員於考績年度內試用期滿並依規定辦理年
終考績，考績列乙等或 70 分以上，當年度等級相當之試用
期間年資，得依規定按年採計提敘薪級【教育部 106 年 2 
月1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174135 號函】。



二、提敘要件/年資-契約進用教保員

Q.公立幼兒園教師職前曾任契約進用之教保員及代理教保員年資得否採

計提敘?

A.曾任公立幼兒園之契約進用教保員，於任職當時已具幼兒園教師資格，

任職經歷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其服務

年資於轉任公立幼兒園教師時，該職前年資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

每滿1學年採計提敘薪級1級，至代理教保員年資，目前查無得採計提敘薪

級之依據。【教育部102年12月31日臺教授國字第1020136399號】



二、提敘要件/年資-契約進用教保員

Q.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職前曾任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年資
得否採計提敘薪級?
A.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職前曾任公立幼兒園教保員年資，於渠任職
當時已具幼兒園教師資格，並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職務等級相當
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每滿1學年採計提
敘薪級1級。【教育部103年2月13日臺教人(二)字第1030013218
號】



二、提敘要件/年資-契約進用教保員

Q.幼兒園教師職前曾任考核結果列乙等之教保員年資能
否提敘?

A. 契約進用人員所稱服務成績優良，以「足學年度且其年
終考核成績考列甲等者」為宜，如原服務之幼兒園未辦理
成績考核，應請檢附該園出具之成績優良證明文件，方可
採計。【教育部103年3月24日臺教授國字第1030024374
號】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Q.高中以下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
教師之年資，得否辦理提敘

A.現行提敘辦法僅規範「大專」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尚
未及於「高中以下」教師【教育部110年1月11日臺教授國
字第1090137852號】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Q.教師任教前於同一學年任二所以上之私立學校
教師年資，得否比照三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累
計積滿一年得提敘?
A.同一學年度內任教兩所私立學校，如其到離職日
未曾中斷，並繳附各校出具之服務成績優良文件，
該兩校服務年資得併計提敘【教育部85年9月21日
台八五人一字第85073379號函】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一)案例-A:

A師具檢定制合格教師證，初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時為大
學學歷，私校年資5年(分別為190、200、210、220、230薪
點)，任職私校最後一學年6月時取得碩士學位，嗣後於同
年8月錄取公立學校正式教師。

問題:A師轉任公立學校正式教師如何敘薪?以大學起敘或
以碩士起敘有何差別?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一)案例-A:

教師待遇條例第 11條第2項: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時...一、中
小學教師按其初任教師之學歷依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起敘(註:以初任學
歷起)，並依第9條第1項、第3項及第4項規定提敘薪級；其已取得較高學歷
者，並依第10條規定辦理改敘。(學歷起敘>年資提敘>較高學歷改敘)

答:以大學190薪點起敘，再採計服務成績優良且職務等級相當之職前年
資(私校專任教師5年)，最後以碩士改敘(3級)，290薪點

立法目的:以碩士起敘，因私校年資職務等級不相當無法採計，以大學起敘
，對私校年資多者有利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二)案例-B:

B師具檢定制合格教師證，初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時為大學學歷，
私校年資1年(190薪點)，私校辭職後任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年資4年
，並取得碩士學位，嗣後錄取公立學校正式教師。

問題:B師轉任公立學校正式教師如何敘薪?

1.以大學190薪點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最後以碩士改敘?

2.以碩士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二)案例-B:

教育部112年12月8日臺教人（二）字第 1124203584A號令，補充規定
教師以初任學歷起敘所敘薪級，倘低於以較高學歷起敘並依本條規定
提敘後所敘薪級者，得依較高學歷起敘。(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第2項
對私校年資1年不利)

1.以大學190薪點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5年(私校1年、代理4年)，最後
以碩士改敘(3級)，290薪點

2.以碩士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4年(私校1年低於245薪點，職務等級
不相當不採)，310薪點。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三)案例-C:

C師具檢定制合格教師證，初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時為大學學歷，
私校年資1年(190薪點)，私校辭職後任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年資16
年，並取得碩士學位，嗣後錄取公立學校正式教師。

問題:C師轉任公立學校正式教師如何敘薪?

1.以大學190薪點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最後以碩士改敘?

2.以碩士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三)案例-C:

教育部112年12月8日臺教人（二）字第 1124203584A號令，補充規定教師以
初任學歷起敘所敘薪級，倘低於以較高學歷起敘並依本條規定提敘後所敘薪
級者，得依較高學歷起敘。(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第2項對代理年資長不利)

1.以大學190薪點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17年(私校1年、代理16年)，最後以碩
士改敘(3級)，惟改敘受最高本薪525薪點之限制，敘525薪點。

2.以碩士245薪點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16年(私校1年低於245薪點，職務等
級不相當不採)，575薪點。(採計職前年資以年功最高薪為上限)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四)案例-D:

D師具檢定制合格教師證，初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時為大學學歷，私校年資19
年(均為190薪點以上)，任職私校期間曾取得碩士學位辦理改敘，最後一年考
核結果為4-1款晉年功薪一級為600薪點，並轉任公立學校正式教師。

問題:D師轉任公立學校正式教師如何敘薪?

1.以大學190薪點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最後以碩士改敘?

2.以碩士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               3.以上皆非?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四)案例-D:

教育部113年8月9日臺教授國字第 1130088988號函，私立
中小學教師轉任公立中小學教師，並取得較高學歷者，其依
待遇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款規定核敘薪級時，如因受所聘職
務等級最高本薪之限制，致其所敘薪級低於私立中小學最後
在職時敘定有案薪級者，得先依較高學歷改敘，再依同條例
第9條規定採計職前年資。(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第2項對私
校年資長不利)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四)案例-D:

1.以大學190薪點起敘，再採計職前年資19年(私校)，最後
以碩士改敘(3級)，惟改敘受本職最高薪525薪點之限制，
敘525薪點。

2.以大學190薪點起敘，先以碩士改敘(3級)為220薪點，再
採計職前年資19年(私校均為190薪點以上，均職務等級相
當)，600薪點。(採計職前年資以年功最高薪為上限)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生效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12月27日新北教人字第
1122539259號函

…私立中小學教師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取得較高學歷，復轉任公立
中小學教師，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款規定所敘薪級，倘
低於以較高學歷起敘並依教師待遇條例規定提敘後所敘薪級者，得
依較高學歷起敘，並自104年12月27日起適用。

…請貴校依規定辦理重行敘定，致教師成績考核應更正者，請依規
定函報本局辦理教師成績考核複審。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教育部113年1月30日臺教人 (二)字第1120129812號函】

本部112年12月8日解釋令，自104年12月27日起有其適用。

旨揭本部112年12月8日令釋得按較高學歷起敘之情形，倘已由教師
服務學校或其主管機關作成敘薪處分在案，參酌109年8月24日本部
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決議之意旨，由服務學校或其主管機關依
上開行政程序法第117條、第118條及第121條規定，於知悉有撤銷
原因時起2年內依職權撤銷，重行作成敘薪處分，並溯自原處分生效
日生效。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教育部113年9月4日臺教授國字第 1130096807號
函

本部113年8月9日臺教授國字第 1130088988號函
係本部就教師待遇條例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
原意，固應自法規施行日起有其適用。【自104年12
月27日起】



二、提敘要件/年資-私校專任教師

綜上，私校轉公校確認順序

1.曾取得較高學歷?

2.私校年資1年?

3.私校年資加代理教師等年資合計17年以上?

4.私校最後在職敘550薪級以上?

【補充自製-私校專任教師轉任公校提敘年資檢查表】【補充自製-私校轉公校提敘計算器】



三、代理教師敘薪

●113年憲判字第7號-具合格教師資格代理教師職前
年資提敘案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修正條文第十六條）增訂具合格教師資格代理教師採計職前年資之提敘規定

●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聘任補充規定



三、代理教師敘薪

●具合格教師證書之代理教師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6
條第3項

代理教師具有代理該教育階段、類（科）別合格教師資格
者，其提敘薪級，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

【最高學歷起敘→提敘】



三、代理教師敘薪

●具合格教師證書之代理教師

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  第10點

代理教師待遇之支給，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但未具所代理科（類）別合格教師證書者
，其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八成數額支給。

代理教師依起聘時所具學歷及聘任資格敘薪。但代理教師具有代理該教育階段、類
（科）別合格教師資格者，其提敘薪級及取得較高學歷改敘，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

代理教師於代理期間取得聘任之教育階段、類（科）合格教師證者，得辦理改敘，並自
申請日生效。



三、代理教師敘薪

●具合格教師證書之代理教師

敘薪須知範例一:【大學/碩士/博士】畢、檢定制，具代理類（科）別合格教師證書，有職前年
資。

(一) 係○○學年度【新北市/本校】公開甄選，經教評會審查通過合格聘任，【大學/碩士/博士】
畢，自【29級190薪點/24級245薪點/19級330薪點】起敘。

(二) 具合格教師證（檢定制）。

(三) 採計職前年資○年，提敘○級：

1.○年○月至○年○月任○○國小代理教師○年。

2.○年○月至○年○月任○○國小代理教師○年○個月。



三、代理教師敘薪

●未具合格教師證書之代理教師

起敘與加給：未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的代理教師，依起聘
時所具學歷及資格敘薪

其學術研究加給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八成數額支給

提敘與改敘限制：不採計職前年資，且代理期間不辦理提敘或改敘

例外規定：若於代理期間取得該教育階段、科（類）之合格教師證書，得辦理
改敘，並自申請日起生效，學術研究加給亦自申請日起十足發給



三、代理教師敘薪

●未具合格教師證書之代理教師

敘薪須知範例二：【大學/碩士/博士】畢、未具合格教師證，修畢任一階段類
(科)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核敘【30級180薪點/24級245薪點/19級330薪
點】。

(一) 係○○學年度本校公開甄選，經教評會審查通過合格聘任。

(二) 【大學/碩士/博士】畢，未具合格教師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術
研究加給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8成數額支給。

(三) 代理懸缺/額滿或課稅經費加置缺。



三、代理教師敘薪

 Q1.代理教師有無年齡限制?【摘錄-國中小代理代課教師人才庫平
臺常見問題】

 1. 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聘
任辦法）並未明定應聘人員年齡之限制；復查國教署110年1月19日
臺教國署人字第1090160189號函及110年5月18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00058722號函釋略以，雖聘任辦法並無年齡相關規定，惟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第33條規定略以：「……已屆應即退休年齡者，不得任用
為專任教育人員」。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規定年滿
65歲者，應辦理屆齡退休。據此，學校依聘任辦法聘任之兼任、代課
及代理教師尚不宜超過65歲。



三、代理教師敘薪

 Q1.代理教師有無年齡限制?【摘錄-國中小代理代課教師人才庫平
臺常見問題】

 2.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8及19條規定，各級學校教育之興辦及管理
事項，屬直轄市、縣(市)政府自治事項。如因考量學生受教權益及校
務需求，有關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年齡規定，地方政府得依聘任
辦法第18條規定訂定補充規定。爰您可逕洽學校所在地之教育局
（處），俾就近提供服務及協助。



三、代理教師敘薪

 Q2.未具本國籍可否擔任代理教師?【摘錄-國中小代理代課教師人才

庫平臺常見問題】

 1. 查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規定，外國

教師以擔任公、私立大專校院、外國僑民學校、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之合格外國語文課程教師暨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雙語部或雙語學校，

及主管機關核定設立招收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

級專業人才子女專班之學科教師為主，其受聘資格受同法第4條規範。



三、代理教師敘薪

 Q2.未具本國籍可否擔任代理教師?【摘錄-國中小代理代課教師人才庫平臺常見問

題】

 2. 就業服務法第 48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應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不須申請許可：

 一、 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聘請外國人擔任顧問或研究工作者。

 二、 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

 三、 受聘僱於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進行講座、學術研究經教育部認可者。



三、代理教師敘薪

 Q2.未具本國籍可否擔任代理教師?【摘錄-國中小代理代課教師人

才庫平臺常見問題】

 3. 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

聘任辦法），對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國籍未予以限定。

 4. 依教育部100年5月20日臺國（四）字第 1000079483號函，說明

大學畢業且持有依親居留證之人士，可依聘任辦法第3條規定，認

定是否符合相關資格。



三、代理教師敘薪

 Q3.教師申請安胎病假至生產並接續娩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否
併同甄選代理教師?
 國教署109年6月2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90067326號函

 教師因安胎事由請病假，僅得以其病假、產前假、娩假前21日等期
間併計聘任代理教師之聘期，不得於嬰兒未出生前即將該名教師娩
假後21日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併入計算。惟前開聘期倘超過3個月
，且所聘代理教師符合「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5
條規定者，則學校自得依再聘程序聘任該名代理教師。



三、代理教師敘薪

 Q4. 具國中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畢證明書者，是否能報考國小代理教師甄選二
招？

 A4. 可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條規定略以，學校聘任三個
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應依下列資格順序公開甄選，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一、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二、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未限制教育階段】

 三、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



三、代理教師敘薪

補充-代理教師服務成績未達優良行政訴訟案

具體理由： 若給予「尚可（未達優良）」，必須具體說明不予優良的事
實與理由（例如違反校內代理教師考核規定哪一條款），若單純主
觀形容可能會在後續救濟中被認定為「未記明理由之瑕疵」。

陳述意見： 若初核擬考列不佳等第或有重大懲處，召開考核會前
「書面通知該教師列席陳述意見」，保障其程序防禦權，並將過程記
錄於會議紀錄中。



三、代理教師敘薪

補充-短期代理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12月15日臺教國署人字
第1140133827號函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未滿3個月之代理教師如具合格教
師資格，得適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
任辦法（以下簡稱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6條規定，比照專
任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 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

一、委任本市教育局項目

(一)校長取得較高學歷改敘。

(二)市立幼兒園(不含附幼)各類型教師敘薪。

二、委任學校項目

(一)起敘部分

1.甄選合格聘任之初任教師敘薪。

2.師範院校畢（結）業分發生敘薪。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

二、委任學校項目

(二)轉任

1.公立學校現職教師參加超額、市內(外)介聘敘薪。

2.公立現職教師參加教師甄選敘薪。

3.公立幼兒園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敘薪。

4.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敘薪。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

三、委任學校項目

(三)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

(四)代理教師敘薪

(五)專任運動教練起敘(含具職前年資)及改聘。

(六)非現職教師(因退休、辭職、資遣、解聘或不續聘等原因離職)參
加教師甄選錄取合格聘任敘薪。

【作業須知重點瀏覽】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1.至 WebHR任免遷調 > 報到/離職 > 人員報到 > 報到資料建檔> 新增，完成人員資料建置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2.至 WebHR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21表資
料維護 ，完成表1、表2現職、表5學歷、表7教師資格、表19經歷資料
建置

(1)表2現職：職稱

※請依人員身分類選取適用代碼

a.高中 (職 )、國中、國小教師：7044教師

b.市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7044教師

c.專任輔導教師：7132專任輔導教師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1.至 WebHR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21表資料維護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2.至 WebHR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21表資
料維護 ，完成表1、表2現職、表5學歷、表7教師資格、表19經歷資
料建置

(2)表2現職：教育人員薪額職稱對照檔

※請對應職稱類選取適用代碼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2.至 WebHR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21表資
料維護 ，完成表1、表2現職、表5學歷、表7教師資格、表19經歷資料
建置

(2)表2現職：教育人員薪額職稱對照檔

※請對應職稱類選取適用代碼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2)表5學歷 ：學校代碼 /教育程度 /最高學歷

※請依人員實際學歷選取

a.學校代碼：請務必由系統帶入

b.教育程度：請依人員教育程度選取

c.最高學歷：請務必勾選

Q:表5學歷查無該學校代碼應如何處理?
A:直接於學校代碼中文藍色必填欄位填打該學校名稱 ，其餘必填欄
位填打完成即可儲存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2.至 WebHR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21表資料維護>表五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2.至 WebHR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21表資料維護>表十九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3.至 WebHR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敘薪作業  /敘薪案件 /教師敘薪請示單 (敘薪通知書)資料維護/新
增，點選「敘薪通知書(稿)」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注意事項】用語參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
園敘薪作業須知-敘薪通知書【範例】

●新進正式教師

●正式教師改敘

【一、依據「教師待遇條例」及其他相關規定暨新北市政府111年10月4日新北
府教人字第1111880152號公告委任辦理。】

●高中、國中及國小代理教師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及其他相關規
定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5年4月25日新北教人字第1050734736號函授權辦
理。】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幼兒園代理教師

【一、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及其他相關規定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5年4月25日新北教人字第1050734736號公告
委任辦理。】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至第4項

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之聘任，應辦理公開甄選，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園）長聘任之。但代理期間未滿三
個月者，得免經公開甄選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程序，由校（園）長就符合資格者聘任之。

公立幼兒園聘任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理教師，其服務成績優良且具幼兒園教師資格者，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得再聘之，並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至多並以二次為限；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害或傳
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傳染病時，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再聘得不受二次之限制。

第一項甄選作業辦理完竣，應檢附甄選簡章、錄取名單及相關會議紀錄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但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免報者，不在此限。

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之權利、義務及解聘、停聘之相關事項，準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六條至第十五條規定。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4.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5.點選身分證字號會自動帶出學歷及教師資格。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6.輸入敘薪生效日、薪額組別及薪級異動原因。

薪級異動原因

1. 提敘: 重新採計職前年資

2. 改敘【指現職人員】 :取得較高學歷

3. 初任核薪【指新任】 :本市教師甄選分發 (正式教師初任敘薪 )

4. 到職核(起)薪【調】:市內外介聘、代理教師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

7.確認薪額是否有誤，列印敘薪通知書稿，經校 內文書處理流程簽核後再核定。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實例演練(一)

實例一、王小華教師基本資料

生日72/8/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畢(90/9-94/6)

取得【中等學校-資訊科】、【中等學校-汽車科】教師證95/8/1生效

簡歷(一)

95/8/1-96/7/31 志願役少尉1年

96/8/1-97/7/31 某公立國中生活科技科懸缺代理教師1年

97/9/1-98/7/31 臺北市00區00國民小學代理教師1年

98/8/1-99/7/31 某公立幼兒園懸缺代理教師1年

99/8-106/7 某公立高職汽車科懸缺代理教師 8年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實例演練(一)

實例一、王小華教師基本資料

生日72/8/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畢(90/9-94/6)

取得【中等學校-資訊科】、【中等學校-汽車科】教師證95/8/1生效

簡歷(二)

107/8/1-108/1/31某私立高職電子科代理教師 6個月

108/2/1-109/7/31 某私立高職電子科專任教師 1年6個月

109/8/-114/7 某公立高職汽車科育嬰留停缺代理教師 5年

114/6 取得碩士學位

114/8/1經新北市高中教師甄選分發00高職汽車科正式教師



四、敘薪作業流程及webhr系統操作-實例演練(二)

實例二、林小美教師，碩士畢業，114年8月1日經本市114學年度國
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錄取OO國小，具職前年資如下

 一、102年8月29日至103年7月1日OO國小兼課教師

 二、103年11月1日至104年2月28日任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科員(分
發實務訓練)
 三、104年3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任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科員、股
長、專員

 【私校轉任及公務員年資敘薪通知書參考 】



簡報結束，感謝參與
同榮國小人事管理員 -邱晉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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